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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基金

進一步鼓勵「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

綜援受助人就業的獎勵計劃

成效檢討報告

目的

本文件簡介就關愛基金（基金）援助項目『進一步鼓勵

「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綜援受助人就業的獎勵計劃』

（獎勵計劃）的成效檢討報告結果。

背景

2. 扶貧委員會在 2013 年 9 月 13 日通過由基金撥款，於 2014
年 4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間以試驗形式推行一項為期 3 年的獎勵

計劃。1計劃由社會福利署（社署）負責落實，並透過正營運

41 個「自力更生綜合就業援助計劃」（就業援助計劃）項目的

非政府機構（營運機構）協助推行，目的是探討以目標獎勵金

額提供誘因，進一步鼓勵健全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受助

人就業並促使他們脫離綜援網的可行性及成效。

3. 獎勵計劃的目標參加人數為 2 050 人。社署透過隨機抽

樣方式選出正在參加就業援助計劃的健全綜援受助人參與獎勵

計劃。若獎勵計劃的參加者成功就業而每月工作時數及收入不

少於 120 小時及高於 4,200 元，其每月超過 2,500 元的入息（即

是在綜援計劃下超過豁免計算入息限額2而不獲豁免計算的入

息）會被累計起來，並由營運機構為參加者作帳目記錄。當累

計金額達到參加者及其家庭成員資產限額的兩倍（「目標獎勵

1 獎勵計劃已於 2017 年 3 月試驗期滿後結束。 

2 綜援計劃下設有豁免計算入息的安排，受助人每月的首 800 元收入可全數獲得豁免，而其後 3,400 元

的收入則有一半(即 1,700 元)可獲豁免，總豁免計算金額每月最高可達 2,500 元。如受助人每月收入達

4,200 元，便能享有最高豁免計算金額 2,500 元(即 800 元加 1,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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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時，基金會作等額撥款，向參加者一筆過發放全數目

標獎勵金額以脫離綜援網3。  

成效檢討

4. 社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團隊）由 2014 年至 2018
年年中研究和評估獎勵計劃的成效，研究目的包括:

(i) 分析獎勵計劃參加者的特徵、社會經濟背景、心理狀

況、內在及外在動力因素、他們對獎勵計劃的看法及

獎勵計劃對他們的影響；

(ii) 將獎勵計劃的參加者、被選中但不參與獎勵計劃的就

業援助計劃參加者，以及相匹配的非獎勵計劃參加者，

進行數據上的分析比較；

(iii)按下列指標評估和分析獎勵計劃的成效：

 短期目標—能否推動更多健全綜援受助人投身勞

動市場

 中期目標—能否進一步推動參加者盡展所能

 長期目標—在三年推行期及計劃完結後一年，能否

提高參加者脫離綜援網的比率，並降低他們再次申

請綜援的比率

(iv) 將獎勵計劃與其他鼓勵綜援受助人就業的援助措施作

比較；

(v) 檢視獎勵計劃的推行情況，提出改善建議，並計算推

3 在獎勵計劃下，除了累積金額已達到目標獎勵金額的參加者獲發獎勵金外，已累積獎勵金相等或超過

目標獎勵金額的 75%的參加者，以及由於已就業而其可評估入息相等於／超出綜援認可需要而離開綜

援網的參加者，均可獲發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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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與獎勵計劃相類似以協助健全綜援受助人就業為目

的之計劃所涉及的開支；以及

(vi) 檢視類似海外計劃的成效，識別成功因素，以作為適

用於本地的參考資料。

5. 研究團隊進行了一個包括電話／面對面問卷調查、深入

訪談、聚焦小組和檢視行政記錄的追蹤研究。研究團隊以隨機

抽樣方式將受助人分成三個組別，分別是由獲邀並參加獎勵計

劃的受助人所組成的「研究組」、獲邀但不參加獎勵計劃的受

助人所組成的「非參與組」，以及沒有受邀參加獎勵計劃的受

助人所組成的「對比組」。研究團隊透過社署的行政記錄每月

定期監察這些組別的受助人近況（包括有否由失業轉為受聘或

脫離綜援網）。在獎勵計劃完結後，研究團隊亦透過檢視社署

的資料，計算相關受助人再次申請綜援的比率，並比較及分析

不同組別的數據和行政記錄，評估獎勵計劃的整體成效。

6. 此外，研究團隊採用了問卷調查方式評估受訪者的心理

狀況，包括個人自尊感、動力、精神健康狀況，以及其他主要

指標，如尋找工作次數、每月薪金和工作時數等。另一方面，

深入訪談和聚焦小組會讓獎勵計劃參加者（例如成功獲得獎勵

金額的參加者）和相關持份者（例如營運機構員工）就獎勵計

劃表達意見。

研究結果

7. 研究團隊以隨機抽樣方式選取了合共有 3 315 名綜援受

助人，其中 2 050 人屬「研究組」、650 人屬「非參與組」以

及 615 人屬「對比組」。在這些參與者當中，有 53 名受助人參

加了深入訪談和聚焦小組。研究結果的重點如下：

(一) 成功獲得獎勵金人數



4 

8. 於獎勵計劃結束時，在「研究組」共 2 050 名的參加者

當中只有 100 名獲得獎勵金4，佔組別人數不足 5%。當比較「研

究組」成員的背景時，研究團隊發現教育程度較高的受助人（但

未達大學程度）以及家庭中有三個受撫養成員的受助人，稍微

較有可能獲得獎勵金。

(二) 獎勵計劃對受助人的影響

9. 獎勵計劃對綜援受助人狀態（即受僱、失業、毋須參加

就業援助計劃和脫離綜援網四種狀態）轉變的影響並不顯著。

這或可歸因於綜援受助人狀態的轉變是受年齡、失業時間、申

領綜援的年期、家庭成員數量、個案性質等多項因素同時影響。

(三) 收入對脫離綜援網機會率的影響

10. 透過分析，研究團隊觀察到每月收入對綜援受助人是否

脫離綜援網的機會率沒有什麼影響，亦沒有實際數據證明每月

一定金額的收入是推動綜援受助人脫離綜援網的有效方法。

(四) 達到短期、中期及長期目標的成效

11. 就短期、中期及長期目標而言，並無確鑿證據證明獎勵

計劃可改善失業綜援受助人的就業情況或激勵他們增加工作時

數，對受助人整體精神健康亦沒有顯著影響，但從心理角度而

言，獎勵計劃對部分受訪者的「生活滿意度」、「幸福感」、

「自尊」和「家庭生活」等心理狀況，則有一定程度的正面影

響。

(五) 深入訪談和焦點小組的發現

4 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合共有 100 名參加者獲發獎勵金，當中有 24 名參加者的累積獎勵金已達到

目標獎勵金額，16 名參加者於獎勵計劃推行期屆滿時累積獎勵金相等或超過目標獎勵金額的 75%，

另共有 60 名參加者由於已就業而其可評估入息相等於／超出綜援認可需要，因而離開綜援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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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經過各輪深入訪談和焦點小組訪談，研究團隊得出以下

結論：

(i) 獎勵計劃對受助人的工作動機及脫離綜援網的意向之

影響微乎其微；

(ii) 獎勵金可以為參加者帶來安全感，儘管這種安全感或會

因參加者有可能離開綜援網而減弱；

(iii) 就少數在計劃中成功獲得獎勵金的個案而言，前線員工

及社工的持續支援被認為是完成獎勵計劃的一個重要

因素。

討論和建議

13. 在研究期間，香港經濟保持強勁以及失業率維持極低水

平。理想的經濟情況不單有助減少因經濟困難（例如綜援失業

及低收入個案）而新申請綜援的個案，這同時亦為失業人士（包

括失業綜援受助人）提供更多工作機會。根據社署的行政記錄，

在研究期結束時，所有組別的參加者均約有一半已離開綜援

網。

14. 縱使在研究期間有近半數「研究組」成員離開綜援網，

但當中只有一小部分（100 人）獲得獎勵金。由此可見，離開

綜援網的受助人大部分在他們或家人找到工作時立即脫離綜援

網。

15. 總體而言，研究顯示沒有證據支持目前這個以金錢激勵

為主的獎勵計劃有效或應繼續推行。不過，在鼓勵失業及低收

入綜援受助人就業方面，以下有關該計劃的一些元素，以及一

些國際上的證據，可供日後檢討「就業援助計劃」時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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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僅用經濟獎勵來鼓勵受助人（特別是對那些有強烈或缺

乏工作動機及家庭中有受撫養人士的受助人）工作及持

續就業並協助他們脫離綜援網的效果非常有限。

(ii) 協助參加者設立長遠目標，可為他們提供推動力以持續

工作，此亦有助受助人脫離綜援網。

(iii) 研究亦發現參與調查的失業綜援受助人的精神健康狀

況較差。前線員工可以多留意失業綜援受助人的精神健

康狀況，以便在有需要時提供適切的協助。

16. 總括而言，據研究分析，是項獎勵計劃的成效有限。此

外，政府承諾在 2019 年就綜援計劃下有關鼓勵就業的部分進行

檢討，上述元素及發現可作參考。

勞工及福利局

社會福利署

2019 年 7 月 


